
※重要訊息※※重要訊息※※重要訊息※※重要訊息※ 

公   告 

一、114年度資深優良教師請頒案。 

二、經初查本校編制內正式教師，連續從事教職服務屆

滿 40年、30年、20年、10年初查合於請頒名單如

下︰ 
『註:本校編制內正式教師，職前曾任 3個月以上長期代理教師，

並已取得合格教師資格，且年資未中斷者（前後職務之離職與
到職之月份連續），則可併計採計資深優良教師服務年資』 

40年：洪 O瞭 

30年︰無 

20年︰陳 O馨、林 O玲、陳 O霆、傅 O樺、         

陳 O良、蘇 O魁、徐 O逸、鄭 O君 

10年︰李 O平、郭 O華、陳 O貞 

三、上列名單如有誤列或漏繕或有疑義者，請於 114年

2月 19日(星期三)中午前逕洽人事室，俾利後續報

局相關作業。 

人事室 1140213敬啟 


